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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華大學 111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三次行政會議紀錄 

 

壹、 會議時間：111年 10月 24日（星期一）下午 3:00 

貳、 開會地點：成均館 C334 

參、 出席人員：如開會通知單 

肆、 主席：林聰明校長                              記錄：石燕儒 

伍、重要事項報告： 

一、深耕計畫辦公室：高等教育深耕計畫第二期第一部分主冊說明。 

二、校務及研究發展處：111年度第 12屆大專校院研發主管會議會後報

告。 

三、產學合作及職涯發展處：111年度第 12屆大專校院研發主管會議會後

報告。 

伍、主席致詞： 

一、同仁確診人數增多，請各位同仁注意身體健康。 

二、11月 1日本校圖書館與全國高中職夥伴學校電子書共享簽約儀式暨新

媒體 XR(AR+VR+MR)互動展開幕式，共 130多所學校參與，當天共有

55所高中職校蒞臨，歡迎各系所主管當天一同出席。 

三、感謝各位同仁努力，本校連續三年得到「國家企業環保獎」金級獎，

今年「第 4屆國家企業環保獎」本校榮獲「巨擘獎」(曾獲國家企業

環保獎項連續三年者擇優頒發)。 

四、11月 13日至 11月 23日本人應聯合國氣候變遷邀請至埃及參加聯合

國氣候變遷小組會議，請假期間請慧開副校長代理。 

五、管理學院已獲得國際商管促進協會 AACSB第一階段認證通過。 

 

陸、 上次會議(111年 9月 26日)決議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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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上次會議提案及決議 執行情形 

1 
通過制訂「南華大學 112 學年度

特殊選才新生入學獎勵要點」案。 

就學服務處： 

已於10月19日公告於就學服務處網頁。 

2 
通過制訂「南華大學 112 學年度

新生入學獎助學金辦法」案。 

就學服務處： 

已於10月19日公告於就學服務處網頁。 

3 
通過制訂「南華大學 112 學年度

弱勢新生入學獎助學金辦法」案。 

就學服務處： 

已於10月19日公告於就學服務處網頁。 

4 
通過修正「南華大學教職員宿舍

借住及管理辦法」案。 

總務處： 

收費標準尚需修訂討論，提送本次行政會議審

議後，再行公告最新辦法。 

5 
通過修正「南華大學場地借用辦

法」案。 

總務處： 

已於 10月 18日公告於總務網頁。 

6 

通過修正「南華大學智慧校園推

動委員會設置要點」建構智慧校

園之軟硬體支援體系內容修改

案。 

資訊中心： 

智慧校園之軟硬體支援體系智慧學習項目增列

新項目，將邀請生命教育中心、圖書館、高教

深耕開會研議項目名稱。 

7 
通過修正本校 111 學年度下學期

行事曆案。 

教務處： 

已於 10月 19日公告於教務處網頁。 

8 
通過修正「南華大學專任教師研

究獎勵申請辦法」案。 

校務及研究發展處： 

已於 10月 18日公告於研發處網頁。 

9 

通過修正「南華大學獎助專任教

師參加台灣地區以外學術會議辦

法」案。 

校務及研究發展處： 

已於 10月 18日公告於研發處網頁。 

11 

通過修正「南華大學教師、研究人

員及計畫類人員學術研究倫理教

育課程實施要點」案。 

校務及研究發展處： 

已於 10月 18日公告於研發處網頁。 

12 

通過因「科技部」更名為「國家科

學及技術委員會(簡稱國科會)」

故進行各項相關辦法修訂案。 

校務及研究發展處： 

已於 10月 18日公告於研發處網頁。 

產學合作及職涯發展處： 

已於 10月 18日公告於產職處網頁。 

13 

【臨時動議】 

通過日本龍谷大學線上交流活動

合作案。 

國際及兩岸交流處： 

已同龍谷大學確認活動辦理日期為 12月 17日，

後續交流及協助，龍谷大學確認後會再來信通

知。 

決議：洽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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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由：修正「南華大學兼任教師遴聘作業時程準則」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為落實他校專任教師來本校兼課之相關規定，於作業項目(二)之作業程

序，新增「應聘南華大學兼任教師職務身分聲明書」，以利視需要向相關

學校、機關函請同意。 

二、基於學位論文已依學位授予法審查通過，可不需再辦理學位論文送審，

因此刪除作業項目(六)著作審查。 

三、「南華大學兼任教師遴聘作業時程準則」修正稿及「應聘南華大學兼任

教師職務身分聲明書」如附件。 

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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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二 

提案單位：總務處 

案由：修正「南華大學教職員宿舍借住及管理辦法」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修正教職員宿舍收費標準： 

教職員宿舍收費自興建以來從未調整，此次擬小幅調漲： 

1、經與有線電視業管單位－資訊中心廖主任會商後，建議將有線電視費用

含在住房收費中，以保障本校足夠預算支付使用有線電視(含推播系統)

之費用。 

2、單人套房原收費為 1,690元，調漲 210元酌收 1,900元含有線電視收視

費 300元(1,900+300=2,200)，單人套房收費調整為 2,200元。 

3、雙間式套房由原收費 3,380 元 (1690x2=3,380)，調為 3,800 元

(1,900x2=3,800)含有線電視收視費 300元(3,800+300=4,100)，因單人佔

兩個空間酌增收400元(4,100+400=4,500)，雙間式套房收費調整為4,500

元。 

4、電費收費則維持原收費標準。 

二、詳細內容如附件一「南華大學教職員宿舍借住及管理辦法條文修訂對照

表」(略)及附件二「南華大學教職員宿舍借住及管理要點（修正案）」。 

 

決議： 

一、本要點第五條第三項第一款修正為：「雲水居：單間式套房 2,200 元/月；

兩間式套房 4,100 元/月。 

二、本要點第九條刪除「經宿舍管理委會討論後，」等字句，修正為「本要點

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三、修正後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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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三 

提案單位：會計室 

案由：修正「研究生論文指導費暨口試費之收費與支付標準」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 配合學雜費標準表更正收費時程及寫明本標準表法源。 

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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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四 

提案單位：校務及研究發展處 

案由：修正「南華大學爭取政府機構計畫提撥配合款補助要點」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依據111年9月19日「勞動部補助大專校院辦理就業學程計畫及共通核心

職能課程專班計畫配合款協調會議」決議，修訂未依申請截止日前七天

提出申請者，不予受理申請配合款。 

決議： 

一、 修正本要點第三條「申請本要點之計畫配合款……申請本要點之計畫配

合款，如未依規定提出申請者，不予受理。」 

二、 修正後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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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臨時動議：無 

 

壹拾、主席結論：民音系妙音樓要掌握工程進度。 

 

 

 

壹拾壹、散會(17:10) 

 


